
Q1:學校財產分幾種？如何區分？如何辦理移轉、減損？何時盤點？  

A:本校財物分三種：  
 財產管理(第三代系統)  列管財產  物品管理 
      

年限 依使用年限加二年 已達報廢年限但堪使用  二年以上 
    

移轉 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線上 至 EIP 系統保管組網頁 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線 

 作業並無須列印移轉單 下 載[列管財產移轉單] 上作業並無須列印移轉 

   跑 紙本流程  單 
    

下載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/ 總務 EIP 系統/ 行政單位/ 總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/ 總 

路徑 行政管理系統/ 財產管理 務處/ 各類表單下載/ 列 務行政管理系統/ 物品 

 /財產移轉作業/ 財產移轉 管財產移轉單  管理/ 物品移轉作業/ 

 作業(單筆移轉)/ 財產保   物品移轉作業(單筆移 

 管異動整批移轉(整批移   轉)/ 物品保管異動整 

 轉)   批移轉 (整批移轉) 

    

減損 年限加二年且不堪使用，提 因已於 97 學年度經董事 到達年限二年且不堪使 

（報 出申請擬財產減損預算清 會通過報廢但仍使用中  用，至保管組網頁下載 

廢） 冊送保管組，經由每年 6 之列管財產。如已達不堪 [列管物品報廢單]跑紙 

 月會計減損預算通過後，由 使用，至保管組網頁下載 本流程，完成程序後即 

 保管組通知預算通過之申 [列管財產報廢單]跑紙  可報廢，廢品繳庫。 

 請知單位至 EIP 系統登 本流程，完成程序後即可  

 錄，6 月及 12 月開放線上 報廢，廢品繳庫。   

 登錄。每學期招開一次財產    

 報廢審議小組會議審議各    

 單位提出之報廢案，每年    

 3 月提董事會審議，待通過    

 方 可報廢，廢品繳庫。    

     

下載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/ 總務 EIP 系統/ 行政單位/ 總 EIP 系統/ 行政單位/ 

路徑 行政管理系統/ 財產管理/ 務處/ 各類表單下載/ 列 總務處/ 各類表單下載/ 

 財產減損作業/ 財產減損 管財產報廢單  列管物品報廢單 

 作業/    

    

盤點 1.每年 4-6 月全面盤點， 1.每年 4-6 月全面盤點 年度中抽點，不限定次 

 由保管列印清冊請單位自 ，由保管列印清冊請單位 數與日期舉行之。由保 

 行盤點，再由保管組全面 自行盤點，清冊繳回保管 管組抽籤通知抽點單位 

 複盤，清冊繳回保管組。 組。  前往盤點物品。 

 2.暑假及年終請單位自行 2.暑假及年終請單位自   

 列印清冊盤點，清冊不用繳 行列印清冊盤點，清冊不  

 回保管組。 用繳回保管組。   

      



Q2、財產查詢及清冊如何下載 ? 
 

 

A:一、單位財產查詢及清冊之下載 1.各單位承辦人員有權限下載單位全部之財產清

冊，教師僅能查詢個人財產及清冊。 
 

2.如需產生報表並予以存檔時,必須另行以(檔案類型:Excel…) 儲存，日後方可開啟。

二、操作流程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/帳號/密碼/登入 
 

校務行政系統 1.財產管理  

(1)財產增加查詢及清冊 總務行政管理系統/財產管理/財產綜合報表 
 

/財產增加查詢及清冊 (可查詢個人、單位之 財產) 
 

(2)財產清冊 總務行政管理系統/財產管理/財產綜合報表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/財產清冊 (可查詢個人、單位之詳細財產)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2.列管財產 (1)列管財產 
 

查詢及清冊 
 

總務行政管理系統/列管財產/列管綜合報表/列管增加查詢及清冊 
 

(可查個人、單位之 列管財產)  



(2)列管清冊 總務行政管理系統/列管財產/列管綜合報表 
 

/列管清冊 (可查詢個人、單位之詳細列管財產)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3.物品管理 (1)物品增加 
 

查詢及清冊 
 

總務行政管理系統/物品管理/物品綜合報表/物品增加查詢及清冊 
 

(可查詢個人、單位之物品)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(2)物品清冊 總務行政管理系統/物品管理/物品綜合報表 
 

/物品清冊 (可查詢個人、單位之詳細物品)  



Q3、如何辦理財物之移撥(外借)? 
 
 

A： 
 

一、依中臺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辦法 
 

財物管理之原則： 
 

各單位財物非經核准，不得租借或攜出校外。校內各單位間或同單位之財產移轉、地點
異動，須事先經單位主管同意，方可辦理移轉手續。 

 

財物之移撥: 
 

凡財物撥借校外其他單位（教育部補助款購置之財產不得撥借），應事先徵得主管同意

並會知保管組後簽請校長核准。若借（租）用需收費者應事先繳費，並於事前與事後知

會保管組清點財物，經查如有財物短缺、毀損，應報請校長追償之。 
 

二、表單下載：EIP 首頁/行政單位/總務處/各類表單下載/保管組表單/財物外借申請單。 
 

辦理財物之移撥作業。 
 

三、辦理財物之移撥(外借)作業之說明。 1.外借單位
請檢附公文,合作單位請檢附計畫書。 

 

2.借用期以一年為限，必要時得延長一次。當本校需用時，應即時歸還。 
 

3.校外單位未經校長核准，不得外借。 
 

4.使用單位→總務處→校長→(1)保管組保留正本(2)借出(用)單位保留影印本。 
 
 
 

Q4、畢業禮服如何租用?領取時間? 
 
 

A： 
 

一、日間部畢業班禮服，包括學士、碩士，租借清潔費均為 200 元，收取以班級為單位，博士禮服  

僅提供廠商自行租借。 
 

二、進修部畢業禮服收取，以進修部總務組公告為準。  

三、6月份畢業者，進修部同學依進修部總務組公告日期為準；日間部於 11月底前，請負責人

將學士、碩士服調查表影印留存，正本交回總務處保管組以便統計服裝尺寸及數量。四、禮服為第

二學期開學後發放，時間、地點另行通知，屆時請負責人帶 2-4 位同學領取各班所需之畢業禮
服，當場依登記尺寸分發，不得更改。同時現場不再處理新增數量。 
 

四、歸還時間為畢業典禮當天結束後一個小時內，學士服、碩士服繳回採購保管組，未繳回之同學
則照價賠償。 
 

五、學士、碩士服調查表下載： EIP 首頁/行政單位/總務處/各類表單下載/保管組表單/畢
業禮服租用說明及調查表。 



Q5、如何申請備份鑰匙? 
 
 

A： 
 

一、鎖頭毀損經由營繕組更換或因公務需求，而需複製鑰匙者，請填寫鑰匙複製申請表送至
保管組辦理。此表單需由各系辦承辦人員提出申請。保管組於每周三、五下午交付校外 

 

廠商配置鑰匙，如有急需請於該時間前送至保管組。  

二、表單下載：EIP 首頁/行政單位/總務處/各類表單下載/保管組表單/鑰匙複製申請表。 
 
 
 

Q6、如何領取閒置物品? 
 
 

A： 
 

一、請至保管組網頁 (EIP 首頁/行政單位/總務處/保管組/閒置物品設備流通資訊站)查詢所 
需物品及規格，填寫閒置物品領用申請單送至保管組辦理。若財產分類為：財產/物 

 

品， 則比照財產/物品移轉辦法辦理移轉作業。 
 

二、表單下載：EIP 首頁/行政單位/總務處/各類表單下載/保管組表單/閒置物品領用申請單。 


